桃園市平鎮區新榮國民小學
114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單
	提案人
	
	提 案
日 期
	 年   月  日

	案  由


	

	說  明


	

	連署人
	

	校  長
	


備註：
一、非單位提案之個別提案須依「桃園市國民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」第11條規定『校務會議成員經全體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後提案』。

二、收件截止日為114年11月4日(二)下午4時前。書面內容請當面擲交至總務處文書組，提交校務會議討論。
